

































































































































































	目录
	绪言 
	第一编 急要卫生行政计划
	第一章 卫生行政系统与组织
	第一节 统一全国卫生行政
	第二节 拟设卫生行政机关
	第三节 厘定卫生行政方案
	第四节 卫生行政范围内权限规定
	第五节 暂定中央机关组织
	第六节 各国卫生行政概况
	第二章 国际卫生问题
	第七节 国际联盟会之参加问题
	第八节 国际防疫及卫生行政会议
	第三章 国家卫生行政费预算
	第九节 划定中央与地方卫生事业建设费用
	第十节 国际卫生行政费之支配
	第四章 卫生行政条例及法令颁布之重要
	第十一节 传染病预防条例之制定
	第十二节 全国医药师管理章程之规定
	第十三节 全国医药卫生机关管理章程之规定
	第十四节 医药人才标准及医药学校取缔
	第十五节 发行卫生行政公报
	第五章 整理全国卫生机关及慈善团体
	第十六节 改组全国旧有与卫生行政联系各机关
	第六章 训练民众与培植专门人才
	第十七节 破除迷信
	第十八节 筹设医政人员养成所
	第十九节 宣传与指导
	第七章 卫生上建设新计画
	第二十节 划定卫生行政区域
	第二十一节 新政设施时代市政卫生之扩充
	第二十二节 筹设全国统计机关
	第二十三节 训政时期卫生行政之准备
	第二十四节 督促拟定新计划实现
	第二十五节 防疫政策
	第二十六节 取缔违禁药品与拒毒问题
	第二十七节 编设卫生警察
	第二编 次要卫生行政计划
	第一章 发展地方卫生事业
	第一节 采仿各文明国新式卫生制度
	第二节 各省区饮料水与下水之处置
	第二章 一般公众卫生之整顿
	第三节 农工商卫生
	第四节 学校卫生
	第五节 军队卫生
	第六节 监狱卫生
	第三章 社会病严厉防止与扑灭之必要
	第七节 简要之预防策划
	第四章 民众食住问题
	第八节 主食之维持与食品之取缔
	第九节 住屋之改良
	第五章 公众卫生之后部工作
	第十节 整理与补充未完备之卫生事业与计画
	结论 
	附录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卫生行政组织大纲条例陈草案
	与薛子良同志论卫生行政

